附件3：综合评分明细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　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报价(20%)
	20分
	以本次有效的最低报价为基准价，报价得分=(基准价／最后报价)×20×100%。
注：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共同评分因素

	2
	施工深化
设计方案
（31%）


	31分
	1、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施工深化设计方案，施工深化设计方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疏理规划、制作大样详图、材质工艺说明、精确的尺寸图、动线规划、点位规划、导视打样、完整的CAD 图纸等，完整提供以上内容的得 20 分，每有一项缺失的扣 2.5 分，每有一处具有缺陷的扣1.25 分，每项关于内容缺陷的最多扣 2.5 分，扣完为止。（缺陷是指：存在不适用该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凭空编造、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不符合采购需求等）。 
2、小型标识样品采用与采购人提供的初步的概念设计图示方案还原 1：1 的实体样品，提供 1 件得2 分，最多得 6 分，中大型标识样品采用至少与采购人提供的初步的概念设计图示方案还原 1：1 的实体样品，提供 1 件得 5 分，提供的样品材质和色彩以及规格要求须符合技术参数和采购人提供的初步的概念设计图示方案方案，否则提供的样品无效且不得分。符合要求最多得 11 分。
	技术类评分因 
素

	3
	施工方案 
（25%）
	25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项目施工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包含：1、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2、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3、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4、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措施；5、项目进度控制。完整提供以上内容的得 25 分，每有一项缺失的扣 5 分，每有一处具有缺陷的扣 2.5 分，每项关于内容缺陷的最多扣 5 分，扣完为止。（缺陷是指：存在不适用该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凭空编造、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不符合采购需求等）。
	技术类评分因 
素

	4


	供应商实力

（4%）
	2分
	供应商拟派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者市政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且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满足得 2 分（须提供人员为本单位证明材料和人员证书复印件，否则不予认定）
	技术类评分因 
素


	
	
	2分
	供应商供应商 2017 年 1 月 1 日（含）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承担过类似的项目，每有一项加 1 分，共 2 分，没有不得分。（提供合同复印件）
	技术类评分因 
素 


	5
	售后服务 
方案（20%）

	20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分。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不限于：①售后服务体系及售后服务保障措施、②售后服务承诺（包括售后人员配置及联系电话、响应时间、质保期限）、③售后服务内容及巡检制度、④质量保证范围及更换货物时间以及售后服务具体措施。完整提供以上内容的得 16 分，每有一项缺失的扣 4 分，每有一处具有缺陷的扣 2 分，每项关于内容缺陷的最多扣 4 分，扣完为止。（缺陷是指：存在不适用该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凭空编造、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不符合采购需求等）。此外，供应商针对本项目还能提供其它契合采购人实际需要的其它售后服务的合理化建议的，一条加 2 分，最多加 4 分。（合理化建议不能出现凭空编造、逻辑漏洞、科学原理错误以及不可能实现的夸大情形等情况）
	技术类评分因 
素 





